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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21-006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欣食品”）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9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相

关关注事项作出如下回复： 

 

问题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原则上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一）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1 个交

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请补充说明你公司选取董

事会决议日收盘价是否符合上述规定，并详细说明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低

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中规定的行权价格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规定：“上市公司在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时，应当确定行权价格或者行权价

格上市公司在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时，应当确定行权价格或者行权价格的确定

方法。行权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原则上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一）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

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采用其他方法确定行权价格的，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中对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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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定价方式作出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九条定价原则，而采用其他方法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持续发展、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

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采用（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其他方法确定行权价格，即选取董事会决议日收

盘价作为定价基准确定行权价格。并且公司在《激励计划》“第七章 三、定价的

合理性说明”中对采用其他方法确定行权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作出了解释说明，

并聘请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对定价依据及定价方

式作出合理性说明。因此《激励计划》中选取董事会决议日收盘价作为行权价的

定价基准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2、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定价原因及合理性 

《激励计划》中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为董事会决议日收盘价的 75%，即每份

5.10 元。如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常规定价方式则行权价格为《激励计划》公

告前 20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前 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75%为 6.13 元/股。 

《激励计划》“第七章 三、定价的合理性说明”：公司于 2016 年 6 月推出上

市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员工自筹资金认购股

份。虽然 2016 年度公司和员工的激励考核目标均完成，但股价在限制性股票授

予后持续走低，继续推进和实施激励计划很难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公司于

2017 年 9 月终止了该股权激励计划，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导致资金沉淀，影

响员工士气。2018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允许上市公司

采取其他方法确定行权价格。本期激励计划公司拟采用自主定价的股票期权作为

激励工具，员工无需提前出资，没有资金压力，提高员工参与积极性的同时平滑

了二级市场波动对激励效果的影响，可推动本期激励计划顺利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工具和定价方式的选择综合考虑了激励力度、公司股份支

付费用、业绩状况、员工出资压力等多种因素。从稳定核心管理团队、保证员工

薪酬竞争力、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最终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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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权价格采用自主定价的方式。 

（1）从实施股权激励的影响看，股票期权工具更适用于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实施了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员工自筹资金认购

股份。虽然 2016 年度公司和员工的激励考核目标均完成，但股价在限制性股票

授予后持续走低，继续推进和实施激励计划很难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公司

于 2017 年 9 月终止了该股权激励计划，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从上一期股

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来看，股票期权更适用于公司： 

1) 员工资金压力小 

前次股权激励计划员工购买限制性股票时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由于股权激

励对应的资金渠道主要是以银行贷款为主，但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员工很难

找寻到合适的银行贷款渠道，而且贷款利率偏高，即使贷到款，员工每月还款压

力也很大。此外，本次参与激励的员工较年轻，支付能力有限，这种资金压力可

能导致部分人员全部放弃认购或部分认购，降低激励效果。公司本期拟采用股票

期权激励方式，员工无需提前支付资金，未来行权时才需要支付资金，大大降低

了员工的出资压力，增加了核心骨干参与的积极性，以保证股权激励的顺利实施。 

2) 股份支付费用低 

根据前次限制性股票计划实施来看，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对于企业业绩产生

较大压力，且如果终止激励计划，则股份支付费用需全部加入计提在终止当年。

限制性股票的费用计算采用“差价法”，即授予日收盘价-授予价格。股票期权的

费用计算采用“BS模型”。等量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股份支付费用差别较大，

采用股份支付费用较低的股票期权有利于实现公司“资源整合、开源节流、共赢

效益”的经营方针。 

（2）从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看，股票期权的行权价若没有折扣，则员工能

否有收益难以保证 

近年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国际形势、突发事件、市场情绪等内外部因

素的变化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进而促使 A 股整体波动较大。面对市场

波动，传统以市价作为行权价格授予员工的期权激励计划屡屡因股价原因失败，

即使满足行权条件，收益也低于预期，无法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本次激励计划

若未来因股价因素导致激励对象不能行权，很可能产生负激励效果，不利于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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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不利于团队稳定。 

因此以市价的一定折扣授予员工股票期权，既可增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积

极性又可在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保证员工获得一定收益，真正做到激励与约束对

等。 

（3）本方案参考了其他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低于《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先例。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沪电股份、恒铭达、多伦科技等十几家上市公司

的期权激励计划采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其他定价

方式确定行权价格，且行权价格都低于市价。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对关注函发表了如下核

查意见：公司 2021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

九条规定，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合理、可行，有利于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有利于公司现有核心团队的稳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详见 2021 年 2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欣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在制定本次激励计划时，借鉴并参考了上述相关案例，但为避免法律解

读不同带来的风险，从更严格的执行政策法规和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审

慎起见，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做如下修订： 

修订前：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董事会决议日收盘价的 75%，即每份 5.10

元。 

修订后：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的 75%： 

1、本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本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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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问题二、请结合你公司历史业绩与变动预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特点、

同行业可比公司盈利水平等详细说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确定依

据和合理性。 

回复： 

1、行业特点及市场环境变化 

公司所属速冻食品行业在我国起步较迟，至今约 30 年历史，但发展迅猛，

截止 2019 年行业规模已达 1467 亿元，2014-2019 年复合增速为 11.8%，并继续

呈现高速增长趋势。速冻食品一般指采用新鲜原料制作，经过适当的处理和急速

冷冻，在-18℃至-20℃的连贯低温条件下送抵消费地点的低温产品。速冻食品的

优点是以低温来保存食品原有的品质，而不借助任何防腐剂。上游原材料主要为

鱼糜、肉类、粉类以及米、面、油等。下游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以及冷链物流

产业。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和消费习

惯的改变，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速冻食品的需求量预计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中央厨房理念及半成品消费的快速崛起，外卖市场高速扩容为速冻食品下游

带来显著增量。除了街边餐饮连锁化之外，外卖市场的高速扩容也将带动速冻食

品的销量增长。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行业消费格局，提高了消费者对速冻

食品的认知，一方面促进消费者在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方面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和

产品品质，对具备品牌优势和 C 端渠道布局的企业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另一方

面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业竞争洗牌。 

公司基于自身产品、品牌、渠道优势，近年来保持了较高营业收入增速。但

公司也面临着产能不足制约公司进一步发展，公司具备优势的中高端产品和 C

端渠道新进入者增多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同时，公司于去年通过收购和投

资的方式，增加产能布局和丰富产品品类，进行规模扩张，进而拓展公司业务，

降低成本费用，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未来几年公司规模的扩张，新产品品类的销

售拓展，对公司管理、经营和销售能力以及激励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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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近三年又一期业绩比较 

（1）营业收入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2020年1-9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安井食品

（603345.SH） 
448,524.75 28.39% 526,666.30 23.66% 425,909.02 22.25% 348,401.09 16.27% 

三全食品

（002216.SZ） 
520,416.91 23.61% 598,572.23 8.06% 553,931.61 5.39% 525,587.16 9.93% 

惠发食品

（603536.SH） 
87,220.39 22.96% 120,981.43 16.13% 104,177.65 11.00% 93,851.19 5.47% 

海欣食品

（002702.SZ） 
106,692.11 21.57% 138,518.37 21.03% 114,451.30 18.24% 96,795.96 4.69% 

行业平均 290,713.54 24.13% 346,184.58 17.22% 299,617.39 14.22% 266158.85 9.09% 

（2）净利润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2020年1-9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金额 

（万元） 

同比 

增减 

安井食品

（603345.SH） 
37,911.68 59.17% 37,334.38 38.14% 27,025.63 33.50% 20,243.24 14.11% 

三全食品

（002216.SZ） 
57,058.95 389.39% 22,002.11 115.91% 10,190.22 41.49% 7,201.92 82.45% 

惠发食品

（603536.SH） 
1,322.01 132.77% 595.14 -86.91% 4,546.08 -24.71% 6,038.11 43.36% 

海欣食品

（002702.SZ） 
6,597.35 432.68% 683.99 -80.40% 3,489.45 -227.90% -2,728.19 -308.71% 

行业平均 25,722.50 187.12% 15,153.91 -3.31% 11,312.84 -44.40% 7688.77 -42.20%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 2018-2019 年营业收入增速均高于行业平均，

2020 年前三季度略微低于行业平均；公司净利润在连续两年下降之后，2020 年

前三季度出现大幅反弹。在行业竞争激励、市场份额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趋势下，

以营业收入为业绩考核指标有利于公司扩展市场份额，为“资源整合、开源节流、

共赢效益”的经营方针保驾护航。 

3、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的设定与变动预期 

本次激励计划在 2021 年-2023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

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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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2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8.60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1年、2022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40.40亿元； 

第三个行权期 2021年、2022年、2023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66.20亿元； 

若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在 2021 年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

一致；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在 2022 年授予，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21年、2022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40.40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1年、2022年、2023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66.20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收 13.85 亿，将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逐年分解

可知，若要达到行权条件，2021 年-2023 年营业收入需分别不低于 18.60 亿、21.80

亿、25.80 亿，定比 2019 年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 34.3%、57.4%、86.3%，年平均

增速高于 2017-2019 年平均增速，且高于同行业 2017-2019 年营业收入增速。 

随着经营战略调整、新增产线产能逐步释放、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股权激

励效果逐步释放，在可期的未来公司业绩也会同步增长。 

综上，公司的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充分考虑了历史业绩、市场环境变化、行

业特点及未来发展预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合理体现，

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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